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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物业管理协会 
淮物协〔2026〕2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 2025 年度淮南市物业管理协会 

会员单位评选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推动淮南市物业管理协会服务效能，树立会员

单位先进典范，弘扬物业服务行业正能量，充分发挥标杆引

领作用，协会现决定开展 2025 年度会员单位评选活动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评选范围  

参评对象为入会满一年且会费已交清的会员单位和会员

单位中积极参与行业建设及协会工作的个人。 

二、 评选项目  

（一）2025 年度淮南市物业管理协会优秀会员单位；  

（二）2025 年度淮南市物业管理协会会员单位优秀通讯

员；  

三、参选要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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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选要求申报单位、个人应遵守协会章程，履行会员职责，

模范遵守行业自律公约。2025 年以来，有涉及下列行为的，将

取消参赛资格:  

1.企业发生经主管部门确认的违法违规通报或公共媒体

曝光等情形;  

2.企业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发生因物业服务质量问

题引起的群体性上访事件;  

3.企业在“信用中国”和各地“双随机-公开”监督检查 

中存在不良行为记录;  

4.企业在淮南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“红黑榜”考核中出现 

一次“黑榜”记录;  

5.企业法定代表人有失信不良记录，企业推荐的评标评审 

专家因违规被通报的;  

6.企业涉及《淮南市物业管理协会优秀会员评选办法》淮 

物协[2023]1 号文件要求，第(十二)条任意一项。 

四、评选条件  

评选条件见相应附件。  

五、评选程序  

（一）申报：  

1.按照自愿的原则，由各会员单位自行组织申报，未申报

单位不予评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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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参选会员单位和个人根据评选条件开展自我测评，准备

评选资料，于 2026 年 1 月 30 日前将参选材料纸质档装订成

册一份报送至协会秘书处，未装订成册的相关材料协会不予接

收。逾期视为主动放弃。  

（二）评审：协会将根据会员单位申报材料，和协会秘书

处统计出来的淮物协[2023]1 号文《淮南市物业管理协会优秀

会员评选办法》2025 年度《淮南市物业管理协会优秀会员评选

考核表》会员单位排名相结合，组织专家评委进行评审。  

（三）表彰：对各项排名前十，获选为优秀会员单位、优

秀通讯员，协会将予以公示、通报、表彰。  

六、有关要求  

本次评选不收取任何费用。申报材料一企业一册、一人一

册，禁止企业和个人同册，超过视为无效。参评单位、个人申

报材料应真实、有效，不得伪造和弄虚作假，否则将取消所获

荣誉。凡最终获奖企业、个人可获得在各类有关物业管理相关

的招投标活动中，优先推荐；在各类评定表彰、评比竞赛中，

优先推荐;参加各类企业交流等活动中，优先推荐。  

七、联系方式  

联系人：毛悦悦  

联系电话：0554-6670052，15605545918  

办公地址：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中路 8 号财金大厦后院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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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

1.2025 年度淮南市物业管理协会优秀会员单位申报表；  

2.2025 年度淮南市物业管理协会会员单位优秀通讯员申

报表；  

 

 

二〇二六年一月一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报：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淮南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淮南市物业管理协会秘书处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1 月 1 日印发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3份 
 


